
玉溪市红塔区残疾人联合会2026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1
项目名称

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为了切实推进红塔区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工作，红塔区残联依据省、市级残保金使用管理规定，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第43号公告《红塔区贫困残疾人扶持救助办法》、《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玉红政发〔2019〕10号）、《红塔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玉红残工委发〔2016〕11号）、《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红塔区实施方案》（玉红残联发〔2016〕2号）等文件精神，加强对残疾人康复工作的组织领导，贯彻落实《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加大投入，完善康复服务体系和保障政策，巩固残疾人康复成果，做好残疾人康复服务，使更多残疾人得到有效康复，提高其生活质量。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组织机构

残疾人康复项目由红塔区残联下属康复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项目组织协调实施，康复工作办公室负责人为项目实施具体负责人，各乡街道残联及康复员积极配合，共同组织实施全区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

项目开展时间

2026年残疾人康复项目实施进度计划如下：

1.残疾人精准康复工作计划2026年4月-11月完成；

2.重性精神病医疗救助工作开展时间为全年，每个季度与定点康复机构玉溪市第二人民医院和第三人民医院进行审核结算，并支付定点康复机构免费住院、免费服药相关费用；

3.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开展时间为全年，由区残联康复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委托玉溪市儿童医院、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玉溪市妇幼保健院、红塔区妇幼保健院联合开展工作。区残联根据实际情况，定期与康复服务机构进行审核结算；

4.麻风病院残疾人伙食补助经费，开展时间为每年1月-12月完成，由红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实施，区残联依据申请拨付费用。

项目实施内容

残疾人精准康复工作：为辖区内持证残疾人和残疾儿童提供精准化服务，深入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确保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95.00%以上，精准康复服务入户调查和系统录入。此项工作计划4-11月完成，为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和残疾儿童提供精准化康复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使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重性精神病医疗救助工作：为辖区内贫困重性精神残疾人提供免费住院及服药服务，开展时间为每年1月-12月完成。此项目由区残联康复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免费住院委托玉溪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定点康复机构配合实施，免费服药委托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配合实施。

（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为辖区内有康复需求的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医疗救助，开展时间为每年1月-12月完成，由区残联康复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委托玉溪市儿童医院、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玉溪市妇幼保健院、红塔区妇幼保健院联合开展工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由残疾儿童家属提出申请，领取并填报相关残疾儿童救助审批表和证明资料，经过村（社区）、乡（街道）初步审核后上报区残联，区残联再进行入户调查，对符合救助条件残疾儿童出具相关证明，残疾儿童家属持证明到相关定点机构进行康复训练。从而使我区贫困残疾儿童享有基本康复服务，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四）麻风病院残疾人伙食补助经费，根据红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麻风病人业务经费申请，为麻风病人提供生活补助，人均每人每月补助350.00元。开展时间为每年1月-12月完成，由区残联康复工作办公室牵头，红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落实，为麻风病人提供生活照料，确保他们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残疾人康复工作计划安排资金319,400.00元，具体如下：残疾人精准康复经费20,000.00元；重性精神病医疗救助经费250,000.00元；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经费20,000.00元；麻风病院残疾人伙食费经费29,4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红塔区残联适时开展工作情况督查，根据康复救助工作开展情况按季度与相关康复机构审核结算。全年依据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出救助申请，村（社区）、乡（街道）初步审核后上报区残联，区残联再进行入户调查，后按规定进行康复救助。

项目实施成效

残疾人康复项目实施对有康复需求残疾人进行康复救助，对重性精神病人进行康复救助，通过康复服务工作，改善残疾人生活条件，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进一步形成扶残助残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残疾人就业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9〕28号）、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云南省“十四五”助残就业“十百千万工程”实施方案》和《云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云财非税〔2017〕32号）文件精神，红塔区残联依据省、市级残保金使用管理规定及《红塔区贫困残疾人扶持救助办法》，按照上级残联和区委、区政府有关工作安排，保障全区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年审及保障金征收业务工作顺利进行；完成全区扶持残疾人种养植业及其他生产经营、残疾人个体就业（创业）扶持等年度工作任务，提升全区就业服务机构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残疾人就业和创业能力。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残疾人联合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组织机构

残疾人就业项目由红塔区残联下属红塔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所具体负责项目组织协调实施，就业服务所所长为项目实施具体负责人，各乡街道残联积极配合，共同组织实施全区残疾人就业工作。

（二）项目开展时间

2026年残疾人就业和扶贫项目实施进度计划如下：

1.核发残疾人证书鉴定费，核发证书工作全年开展，核发补助资金全年一次性支付，预计在10月前；

2.残疾人个体创业就业扶持工作，预计4-9月开展；

3.扶持残疾人发展养种植业及其他生产经营，预计4-9月开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核发残疾人证书鉴定费10,000.00元：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协助残联核发残疾人证书，对残疾人进行残疾鉴定。

（二）残疾人个体创业就业扶持工作：为完善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继续实施助残就业“十百千万工程”、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扶持更多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创业，帮助更多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实现就业，不断提高残疾人及其家庭收入。

（三）扶持残疾人发展养种植业及其他生产经营：为扶持更多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创业，帮助更多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实现就业，不断提高残疾人及其家庭收入。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残疾人就业工作，安排资金190,000.00元，具体如下：扶持残疾人发展养种植业及其他生产经营经费150,000.00元；残疾人个体创业就业扶持经费30,000.00元；核发残疾人证书鉴定费1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红塔区残联适时开展工作情况督查，根据残疾人就业工作开展情况按季度进行审核支付补助。全年依据贫困残疾人，提出救助申请，村（社区）、乡（街道）初步审核后上报区残联，区残联再进行入户调查，后按规定进行救助。对于残疾证书鉴定核发、就业创业补助、种养殖业补助等，需要该项工作筛查摸底工作完成后，一次性支付费用给符合补助条件的残疾人。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残疾人就业项目实施，使得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受教育水平和生活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显著提高，得到受助残疾人就业带动脱贫较显著，为残疾人工作者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进一步形成扶残助残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

项目3
一、项目名称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进一步做好我区残疾人事业宣传、残疾人基础管理服务和丰富我区残疾人文体生活等工作，根据《云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云财非税〔2017〕32号）文件精神，红塔区残联按照上级残联和区委、区政府有关工作安排，加强残疾人公共文化和体育健身服务，进一步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大力推进红塔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进一步做好残疾人救助、维权、文化体育活动、组织建设、宣传培训、服务管理等关于残疾人的各项服务及保障工作。为残疾人提供丰富残疾人文化体育生活，以加大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力度，改善残疾人的教育、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残疾人联合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组织机构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项目由红塔区残联综合办公室和区残联文体维权办公室具体负责项目组织协调实施，区残联综合办公室和文体维权办负责人为项目实施具体负责人，各乡街道残联积极配合，共同组织实施全区残疾人事业工作。

项目开展时间

2026年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项目实施进度计划如下：

1.节日慰问残疾人：节日慰问残疾人工作，预计在春节前、五月助残日活动期间开展；

2.特困残疾人临时救助及信访解困工作：该项工作全年开展，临时救助根据残疾人申请情况，按季度进行补助，信访解困工作，根据每个月书记区长信访接待情况实施；

3.资助大中专生和在校中小学生及学前教育补助预计在每年3-10月份期间开展，其中高中、职高生计划于8-10月开展补助工作，初中生及小学生、学前教育儿童计划于3-6月开展补助工作；

4.红塔区残疾人五个专门协会活动及残疾人重大节日活动，预计3-10月开展；

5.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调查及专职委员培训，预计4-9月开展，根据省残联培训完以后本区开展；

6.其他维持机构正常运转的支出，预计全年开展，根据实际情况按月适时支付；

7.档案信息化录入经费，预计在1-6月份开展；

8.村（社区）残疾人协会规范化建设工作，预计1-10月开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节日慰问残疾人：春节走访慰问贫困残疾人66户，每户300.00元，预计20,000.00元；开展“全国助残日”走访慰问活动，慰问贫困残疾人67户，每户慰问300.00元，需经费20,000.00元。

（二）特困残疾人临时救助及信访解困工作：一是特困临时救助资金，救助标准根据2013年玉府登136号红塔区人民政府公告第43号文件实施。二是“书记、区长接待日”信访解困资金，按信访接待要求实施救助。

（三）资助大中专生和在校中小学生及学前教育补助工作：根据红塔区人民政府公告第43号《玉溪市红塔区贫困残疾人扶持救助办法》文件标准实施，根据当年学生入学情况实施足额发放，其中高中、职高生计划于8-10月开展补助工作，初中生及小学生、学前教育儿童计划于3-6月开展补助工作。

（四）红塔区残疾人五个专门协会活动和残疾人重大节日活动，预计3-10月开展，玉溪市红塔区残疾人联合会换届后，成立的肢残人协会、盲人协会、聋人协会、智力残疾及亲友协会、精神残疾及亲友协会5个专门协会，按照相关规定，每年每个协会均要预算其活动经费。

（五）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调查及专职委员培训工作：为保证此项工作在全区顺利实施，组织11个乡街道调查人员对我区持证残疾人进行入户登记调查，预计4-9月开展，根据省残联培训完以后本区开展工作。

（六）其他维持机构正常运转的支出，预计全年开展，根据实际情况按月适时支付。为加强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提高服务能力，该项支出含办公电脑维护费等费用，用于维持机构正常运转，2026年需经费20,000.00元。

（七）档案信息化录入经费，预计在1-6月份开展。为加强档案的科学管理，做好区残联的信息档案工作，更好地为机关工作服务。经咨询档案数字化录入公司，结合我会现存档情况，核算我单位档案录入工作，2026年档案信息化录入经费预计需20,000.00元。

（八）村（社区）残疾人协会规范化建设经费5,000.00元：用于制作协会标识牌、工作制度上墙牌、组织机构图、服务窗口水牌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项目，计划安排资金385,000.00元，具体如下：节日慰问残疾人经费40,000.00元；特困残疾人临时救助及信访解困经费70,000.00元；资助大中专生和在校中小学生及学前教育补助150,000.00元；五个专门协会活动经费10,000.00元；残疾人重大节日活动经费10,000.00元；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调查及专职委员培训经费60,000.00元；其他维持机构正常运转的支出20,000.00元；档案信息化录入经费20,000.00元；村（社区）残疾人协会规范化建设经费5,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红塔区残联适时开展工作情况督查，根据残疾人事业发展工作开展情况，按月、适时进行审核支付补助。对于五个专门协会活动经费、全国持证残疾人基本状况调查工作及残疾人专职委员培训、档案信息化录入经费等，于该项工作开展结束后及时一次性支付费用；其他维持机构正常运转的支出等，于每月适时核拨经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残疾人是需要全社会关心和帮助的特殊困难群体，通过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积极推进组织规范化建设，加强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为残疾人“两个体系”加强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思想、业务素质，更好的为残疾人服务。发展完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工作，残疾人多组织开展健康向上、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化健身活动，充分满足残疾人的文化需求，愉悦残疾人身心健康,激励残疾人自强不息、融入社会。



